
國立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

學生證照考試(檢定)報名費補助辦法 
 

106年 2月 22日 105學年度第 6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6年 3月 22日 105學年度第 7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一、補助宗旨：提升同學專業能力，並鼓勵學生參與專業相關證照考試(檢定)。 

二、補助名額：證照考試(檢定)費用補助名額，依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款分配至

本項經費多寡而定，以學生提出申請補助之時間先後順序為原則。 

三、補助對象：凡本系在校學生，得檢附相關資料申請補助。 

四、補助金額：補助範圍以通過考試(檢定)一年內之實際報名費用為原則，並遵照工

學院相關規定予以補助。 

五、檢附資料： 

1.學生證照考試(檢定)報名費補助申請表。 

2.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

3.學生證正反面影本。 

4.入帳存摺封面影本 

5.證照考試(檢定)成績單或合格證書(查驗正本並繳交影本)。 

6.證照考試(檢定)報名費收據正本，或切結書(報名費收據正本遺失時需檢附)。 

六、申請日期：每學年第一學期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及第二學期 6 月 1 日至 6 月

30 日。 

七、申請地點：環境工程學系系辦公室 

八、備註：已獲得校內其他經費獎助者，不得再申請本案經費補助。 

九、本辦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 



國立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學系學生證照考試(檢定)報名費補助申請表 

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姓   名  系級  學號  

身份證 

字號 
 電話  手機  

戶籍地址  E-mail  

匯入帳號 

金融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銀行、農會、郵局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分行、分會、分局)  

金融機構代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金融機構帳號：               
 

 

考
試(

檢
定)

資
料 

證照考試 (檢定)名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報名費用：     元 補助費用：        元(由承辦單位填寫) 

證照考試(檢定)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成    績：    分 

檢
附
資
料 

 身份證正反面影本  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入帳存摺封面影本 

考試(檢定)成績單或合格證書影本 考試(檢定)報名費收據(正本)   

切結書(報名費收據正本遺失時需檢附)    

申 請 人 

簽 章 
 

承 辦 人 

簽 章 
 

單 位 主 管 

簽 章 
 

 



 

身分證正面影本 

  

 

身分證反面影本 

學生證正面影本 學生證反面影本 

請自行檢視當學期是否蓋上註冊章 

匯款帳戶封面影本 

 



證照考試(檢定)報名費收據黏貼處 



切結書 

 
本人          報考                    證照考試

(檢定)，報名費新台幣         元整，因報名收據遺失，特此切結為

憑。 

 

切結人簽章： 

學      號： 

班      級： 

電      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 

 

 

 

 


